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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争取优惠条件

支持会员企业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

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出口连续下滑，出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为确保实现“稳外贸、促增长、保就业”的政策目标，帮助出口企业度过难关，5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安排840亿美元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提高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支持企业踊跃接单，保持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6月3日商务部召开全国出口信用保险工作会议就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进行部署，地方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鼓励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政策，给予企业不同比例的保费扶持。 

出口信用保险是国家指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经营的政策性保险业务，通过承担企业出口收汇风险，帮助企业抓住贸易机会，巩固和开拓出口市场，保障经营稳定，有效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企业“有单不敢接”、“接单风险上升”的问题。同时通过开展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贸易融资，可以降低银行放贷风险，提高放贷积极性，有助于解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我会建议尚未投保的会员企业充分利用当前各项有利的政策条件，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积极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出口业务发展，保障经营稳定。为降低会员投保成本，帮助更多的会员企业用好、用足政府政策，借助出口信用保险稳定、扩大出口业务，我会经与中国信保总部协商，拟统一组织未投保会员企业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经我会推荐且在2009年9月30日前投保的会员企业，中国信保总部将给予费率优惠。投保的操作流程如下：

 1、请有意通过我会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会员企业，填写《投保企业信息表》（附件一）并传真至我会，我会统一转交中国信保总部。

2、中国信保各地营业机构将根据会员企业提交的《投保企业信息表》，与会员企业取得联系,商谈具体保险条件。

3、会员企业与中国信保当地营业机构商定保险条件后，填写《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费率折扣申请表》（附件二）并要求中国信保营业机构签章后传真我会，我会将向中国信保总部为会员企业申请折扣。

4、会员企业持经我会和中国信保总部签章同意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费率折扣申请表》，与中国信保当地营业机构在已事先商定费率（不含特殊费率）的基础上下浮5%后签署保险单。

我会建议尚未投保的会员企业抓住机会，积极投保，确保企业经营稳定。请有意参加我会统一投保的会员企业在7月30日前（第一批）将《投保企业信息表》传真至我会。我会与中国信保对收到的资料将严格保密，并妥善保管，使用范围仅限办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

    有关业务咨询，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商会联系人：李文涛
电话：010-67735209、87789545
传真：010-67700374
电子邮件：liwentao@cccla.org.cn
中国信保总部联系人

施屹舟  电话：010-66580402
电子邮件：shiyz@sinosure.com.cn
邓光霞  电话：010-66582291

电子邮件：denggx@sinosure.com.cn
传真：010-66516926

特此通知。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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